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审批服务指南

事项名称
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
事项类型

行政许可

设定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

实施机构

实施机构：信丰县自然资源局

责任科室：行政审批股

受理条件

予以批准的条件

项目符合信丰县城市总体规划和各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
不予批准条件

不满足以上予以批准的条件
申请材料

赣州市工程建设项目“一站式集成”审批申请表
项目立项批复或备案文件

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不动产权证（ 土地类 ）

用地范围图及界址点成果表

办理渠道

【办理地址】赣州市信丰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

【办理窗口】工程建设综合窗口

办理时间：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：9:00-12:00  下午：14:30-17:30 中午 12:00-14：30 实行错时服务，周末及节假日实行延时预约服务。

【咨询电话】15270660918
办理时限

【承诺件】

法定办结时限：20个工作日，承诺办结时限：4个工作日
办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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跑动次数

只跑1次

监督投诉

单位：赣州市信丰县自然资源局行政审批股

地址：赣州市信丰县政务服务中心二楼自然资源局行政审批股209办公室

办理时间：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：9:00-12:00  下午：14:30-17:30 电话号码：0797-3338601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审批服务指南

事项名称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办件类型

行政许可

设定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

实施机构

实施机构：信丰县自然资源局

责任科室：行政审批股

受理条件

予以批准的条件

1.项目符合信丰县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要求 2.经审定的规划建筑方案（房建类项目) 3.自然资源部门批准使用的土地有关证明文件 4.项目符合规划条件的要求 5.需要进行日照分析、交通影响评价、环境影响评价的项目，提交有关技术论证报告(房建类项目） 

不予批准条件

不满足以上予以批准的条件
申请材料

1、赣州市工程建设项目“一站式集成”审批申请表

2、不动产权证（土地类）

办理渠道

【办理地址】赣州市信丰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

【办理窗口】工程建设综合窗口

【办理窗口】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：9:00-12:00  下午：14:30-17:30 中午 12:00-14：30 实行错时服务，周末及节假日实行延时预约服务。

【咨询电话】15270660918
办理时限

【承诺件】

法定办结时限：20个工作日，承诺办结时限：4个工作日
办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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跑动次数

只跑1次

十二、监督投诉

单位：赣州市信丰县自然资源局行政审批股

地址：赣州市信丰县政务服务中心二楼自然资源局行政审批股209办公室

工作时间：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：9:00-12:00  下午：14:30-17:30 电话号码：0797-3338601
